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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本公司将于2021年9月17日（星期五）在动力大厦17楼会议室召开2021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会议审批事项

1.�审批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的人员

1.�持有本公司股份且在工商部门登记在案的股东；

2.�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三、会议登记办法

凡出席本次会议的法人股东，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签

署的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或护照），于2021年9月6日至2021年9月10日（上午8:00—11:00，下

午14:30—17:00，节假日除外）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1.�会议费用：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办法：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天桥西路88号

联系人：左俊杰

电话：0775-3223568

传真：0775-3283678

邮编：537005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3日

股票代码：60038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1-117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2%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年2月25日-2022年2月24日，本公司预计以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含），回购

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含）进行回购；

●截至2021年9月2日，本公司累计回购41,740,80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1,959,796,

550股）的比例为2.13%，支付总金额为53,816.48万元（含手续费）。

一、回购基本情况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1年2月9日、2021年2月25日

分别召开七届董事会四十一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3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7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1年2月10日、2月26日

披露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临2021-016）、《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临2021-025）及2021年3月5日披露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临2021-027）。

二、回购公司股份达2%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

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9月2日，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1,740,806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1,959,796,550股）的比例为2.13%，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27%，购买

的最高价为16.92元/股，最低价为10.80元/股，已支付总金额为53,816.48万元（含手续费）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后续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三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 �公告编号：2021-124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广东弘敏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弘敏” ）的通知，获悉广东弘敏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无

限售流通股票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 ）办理了股份质押，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广东

弘敏

否 2,080,000 0.35% 0.04% 否 是

2021年8

月31日

至解除质押

登记日止

五矿信

托

补充

流动

资金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广东弘敏及一致行动人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家

具集团” ）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广东

弘敏

590,134,714 11.05% 589,448,740 99.88% 11.04% 0 0% 0 0%

红星家

具集团

4,576,828 0.09% - - - 0 0% 0 0%

合计 594,711,542 11.14% 589,448,740 99.12% 11.04%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公司收悉的股东通知函表示： 广东弘敏与一致行动人红星家具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

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1、通知函；

2、股票质押登记证明文件；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九月二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公告编号：2021-123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2日召开的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股份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7.90元/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含10亿元），回购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及具体回购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

//� 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应该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21年8月28日披露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公司在披露

2021年半年度报告前十个交易日内未进行回购公司股份的操作。

截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数量为37,847,1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71%，最高成交价为4.8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24元/股，交易总金额169,146,516.4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

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实施细则》第十

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根据《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公司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7月21日）前五个交易日（2021年7月14

日至2021年7月20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68,143,866股。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

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

42,035,966股）。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3、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九月二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资本：12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商务服务业

职工人数：45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职业中介活动；人力资源培训；劳务派遣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经营；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电子出版物复制；电子出版物制作；音像制品制作；音像制品复

制；食品经营；建设工程监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以服务外包为企业提供

项目管理服务及相关人力资源服务，人才咨询，计算机信息科技、环保科技、低碳科技、计算机科技、计算

机软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房地产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

询，翻译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日用百货、文教用品、服装及运动服饰和运动护具、五金

交电、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电子设备、电气设备、针纺织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的销售，因

私出入境中介活动，企业登记代理，健康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心理咨询），旅游咨询（不得从事旅行

社业务），休闲健身娱乐活动（除营业性射击场），合同能源管理，电子产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

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卫生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餐饮管理，票务代理服务，档

案整理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生产线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有限公司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16.67%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24000万元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未明确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增资企业主营业务发展，人事代理、劳务派遣、薪酬财税、健康福利、业务外

包、招聘及灵活用工、管理咨询、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人力资源技术及其他业务发展需要。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

增资条件满足，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及增资人股东签订增资协议。

增资终结条件:

增资条件未满足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及增资人股东未能签署增资协议， 经增资人书面通知上海

联交所，本次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持股不低于83.33%，新股东持股合计不

高于16.67%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谭雪峰

联系方式：010-51918740、13241897497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11-0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中电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中电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23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职工人数：36066

经营范围：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 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广告设计、代理等。

股权结构：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88.7115%；珠海君睿融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1.2885%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15亿，不高于21亿。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拟征集一家联合体投资方，联合体成员不超过6方。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加大研发投入，开展投资并购，偿还境外贷款。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增资条件的投资人并被确定为最终投资人， 且最终投资人接受全部增资公告的内容并

与增资人及原股东签订《增资协议》。

增资终结条件:

（1）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

资终止。 （2）增资人书面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视征集情况而定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详见项目官网

项目联系人：闵尚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32、1391070635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9-13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002966� � � � � �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1-046

转债代码：127032� � � � � � �转债简称：苏行转债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近日收到本行股东董事沈

谦先生的书面辞呈。 因个人原因，沈谦先生辞去本行股东董事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相关职务，自2021年9月3日起生效。 沈谦先生辞任后将不再担任本行

及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谦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

沈谦先生在担任本行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本行谨向沈谦先生

在任职期间为本行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3日

褚家如：

因你是新纪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我局《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1〕7 号） 决定对你处以 5 万元罚款。 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

书》已送达生效，但你至今未按规定履行缴款义务。

因无法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江苏监管局行政处罚罚款催告书》（〔2021〕3 号）。 请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我局领取上述催告书（联系电话：025-84575598），逾期即视为送达。

请你在我局催告书依法送达后 10日内缴清罚款。 罚款汇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逾期未缴清

罚款，我局将依照《行政强制法》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根据《关于在

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和民用航空器实施细则》（证监会公告

〔2018〕9 号） 的规定进行处理。 你对我局催告书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2021 年 9 月 2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行政处罚罚款催告书送达公告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兰卫医学” 、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806.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503号）。本次发行

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4,806.20万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20.93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17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

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

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

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

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80.62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10%。

综上，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80.62万股，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240.31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为3,508.53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1.11%；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817.0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18.89%。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4,325.58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兰卫医学于2021年9月2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兰卫医学”股票817.0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9月6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

年9月6日 （T+2日）16:00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

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

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

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9月6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

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

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

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为国金证券兰卫医学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其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

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

板、 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为15,325,222户，有效申购股数为96,168,077,500股，配号总数为192,336,

155个，配售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9233615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11,770.15819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865.15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20%， 前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扣除设定限售期的股票数量计

算，但网下发行中设定的限售股票无需扣除）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43.38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1.11%；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82.20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8.89%。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74922910%，有效申购倍数为5,716.80404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9月3日（T+1日）上

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进行

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9月6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日

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金三江”）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３

，

０４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２５７

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金三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５４３

末“

５

”位数

１０２３３ ３０２３３ ５０２３３ ７０２３３ ９０２３３

末“

６

”位数

７３２５２５

末“

７

”位数

０２１１３３５

末“

８

”位数

０８８６０４５５ ２８８６０４５５ ４８８６０４５５ ６８８６０４５５ ８８８６０４５５ ３４８１０８５９ ５９８１０８５９ ８４８１０８５９

０９８１０８５９

末“

９

”位数

１５５３９７１４９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金三江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２９

，

５１７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金三江

Ａ

股股票。

发行人：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三江”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３

，

０４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２５７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０４３．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０９

元

／

股，不高于剔除

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通过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５２．１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７５．７５

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６７．２５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２５４．７４４９４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２０％

（即

６０８．６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６７．１５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７５．８５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１２０３６４３％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股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

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

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

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和《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等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

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

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３９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１９４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参与了网下申购， 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为

８

，

１７５

，

６９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

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４

，

２６３

，

６９０ ５２．１５％ １１

，

００４

，

９４２ ７０．２２％ ０．０２５８１０８４％

Ｂ

类投资者

３６

，

０００ ０．４４％ ９２

，

８８０ ０．５９％ ０．０２５８００００％

Ｃ

类投资者

３

，

８７６

，

０００ ４７．４１％ ４

，

５７３

，

６７８ ２９．１８％ ０．０１１７９９９９％

合计

８

，

１７５

，

６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６７１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１６８４１％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３５６

股按

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的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

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９９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

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ｓｊ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